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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江县人民政府文件
连政综〔2019〕58 号

连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县消防救援

队伍职业保障机制的意见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、各开发区管委会：

为充分发挥我县消防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

主力军和国家队作用，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<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框架方案>的通知》

（中办发〔2018〕5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框架方案》）精神，根据

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

机制的意见》（榕政办〔2018〕279 号）文件要求，针对消防救

援队伍高风险、高强度和 24 小时驻勤备战等职业特点，现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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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全县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机制，制定以下意见：

一、工作机制

县消防大队保持县政府发文立户，对外保留县消防工作联席

会议平台行文及业务协调职责。

二、消防救援人员优先政策

（一）在车站、医院等单位享受与现役军人同等优待政策，

确保消防救援人员可凭有效证件优先购票、挂号、通行，有条件

的单位可在对外办事窗口设置“消防救援人员优先”字样标识。

（二）消防救援人员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，凭有效证件免

费。

（三）消防救援人员参观由政府定价的公园、博物馆、展览

馆和风景名胜区，保持原有优待政策。

（四）消防救援车辆免收车辆购置税、车辆通行费和停车费。

三、职业荣誉保障

将消防救援队伍（集体、个人）表彰奖励纳入地方党委政府、

群团组织表彰奖励体系。重大节日期间，地方党委和政府安排走

访慰问消防救援队伍。

四、生活待遇保障

（一）薪资待遇。根据《框架方案》中“保持转制后消防救

援人员现有待遇水平，实行与其职务职级序列相衔接、符合其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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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特点的工资待遇政策”规定，将行政编制消防救援人员值班战

备、出警补助、高危补助等经费纳入部门预算中列支;政府专职

消防员年人均经费标准为 9.2 万元/人（包含人员经费及公用经

费）。自 2019 年起，全县行政编制消防员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绩

效、精神文明、综治等相关考评奖励范畴，经费由财政部门统筹

保障。

（二）医疗待遇。政府专职消防员依法参加属地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，按规定参加并享受相应医疗保障待遇。行政编制消防员

继续实行消防救援人员因战、因公、职业病医疗全额报销制度。

全县所有消防救援人员人身意外伤害险、重疾险保额按 100 万元

/人·年标准进行投保，保费由财政部门统筹保障。

（三）伤亡抚恤待遇。消防救援人员按规定参加属地职工工

伤保险，按规定享受相应保险待遇。行政编制消防救援人员抚恤

标准如低于原有部队抚恤标准的，由财政部门补齐，确保同部队

抚恤标准平齐；消防救援人员因公牺牲抚恤金不低于 200 万元/

人，所需经费由财政部门保障；评定为烈士的消防救援人员家庭，

按规定享受抚恤优待。政府专职消防员伤残、牺牲评定工作由人

社、民政、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消防部门实施。

（四）住房待遇。消防救援人员参照地方行政单位在职人员

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及标准统一进行保障。消防救援人员继续享



－４－

受政府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政策，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保障，切

实解决消防救援人员周转用房问题；消防救援人员申请公共租赁

住房，其准入条件根据连江县消防待遇情况，由县消防大队另行

制定，并报县保障房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备案。

五、社会优待保障

（一）在凤城中队、可门中队、筱埕中队及今后新成立的集

体户，允许分配给个人居住的公寓房成立家庭户，支持消防救援

人员本人及其配偶、子女在已成立的集体户和家庭户落户，允许

调动人员户口随迁。入职3年以上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和消防文员，

参照编制内消防救援人员享受同等政策优待。

（二）行政编制消防救援人员家属随调工作参照改制前随军

政策执行，因就业困难而未就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家属，继续享受

改制前随军未就业家属补助发放政策。

（三）全县消防救援人员（含入职满 3 年以上的政府专职消

防员）子女入学可参照《福建省贯彻<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>的

实施办法》（政联〔2013〕1 号）及其补充通知（闽政联〔2017〕

1 号）精神予以照顾安排。学前教育阶段由幼儿户籍所在地教育

局统筹安排到教育质量较好的幼儿园就读；义务教育阶段由教育

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到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就读。入学适龄人员名

单由县消防大队审核确认后，于每年 3 月份向县教育部门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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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财政预算保障

（一）按照《框架方案》中“财政预算保障先维持公安消防

部队保障管理模式”规定，我县行政编制消防救援人员经费由中

央保障，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补足；县消防大队（包括下属政府

专职消防中队）政府专职消防员经费全部由县财政保障。

（二）政府专职消防员人员经费（含基本工资、五险一金、

伙食费、高危补助、年终奖励金、岗位补助等）、公用经费（含

水电费、公杂费、探亲路费、训练费、被装费等）在现有标准上

予以提升，并随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加，同时实行差异化薪资制

度，统筹进行使用。

（三）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现有行政编制消防员和政府专

职消防员为基数，自 2019 年起按当地政府核定的新增消防站数

量、编制及实有人数追加经费保障。

连江县人民政府

2019 年 4 月 19 日



－６－

连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9 日印发


